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_E5_85_AC_E5_8A_c26_563126.htm 1．财产所有权的权能包

括( ) A.占有、使用、收益、处分权 B.占有、利用、收益、处

分权 C.占有、使用、收益、转让权 D.控制、使用、收益、处

分权 【答案】A。 解析：所有权的权能包括占有、使用、收

益、处分四项。B、C、D选项都不完全。 2．下列事实中，

哪一种事实能发生不当得利之债( ) A.债务人清偿未到期的债

务 B.接受赠与的财产 C.养子女给其生父母的赡养费 D.顾客多

付售货员货款 【答案】D。 解析：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

据而获得利益而使他人利益受到损害的事实。法律规定，取

得不当得利的一方当事人应将其所取得的利益返还受损失一

方，受损失一方要求返还不当得利的权利称为不当得利返还

请求权。选项A债务人的债务使得债权人产生要求履行债务

的债权。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基于合同产生，是合同之债。

排除选项A。接受遗赠行为是有合法根据而表示接受利益的

行为，并不因获得利益而使他人利益受到损害。选项B不符合

不当得利之债的构成要件。养子女对其生父母依然具有赡养

义务，其给予赡养费用的行为是出于履行法定义务的要求，

生父母取得赡养费具有合法根据，因此选项C可以排除。选

项D符合不当得利之债的构成要件，是正确的。 3．依据我国

现行婚姻法的规定，下列属于可撤销的婚姻是( ) A.有禁止结

婚的亲属关系的 B.未到法定婚龄的 C.一方或双方当事人患有

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 D.因胁迫而结婚的 【答案

】D。 解析：选项A、B、C是无效婚姻的三种情形。无效婚



姻至始无效。选项D是可撤消的婚姻，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一

年内，受胁迫一方可向人民法院或婚姻登记机关提出撤消婚

姻的请求。 4．丧偶儿媳对公婆、丧偶女婿对岳父母尽了主

要赡养义务的( ) A.不能作为继承人，除非被继承人没有其他

任何继承人 B.可以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 C.可以作为第二顺序

继承人 D.不能作为继承人，但可分得适量财产 【答案】C。 

解析：《继承法》第12条规定，丧偶儿媳对公、婆，丧偶女

婿对岳父、岳母，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，作为第一顺序继承

人。选项C正确。 5．在我国，10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属于（ ）

A.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B.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C.无民事行为

能力人 D.民事代理人 【答案】B。 解析：民法通则第十二条

规定，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行为能力人，可以进行

与他年龄、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活动，其他民事活动由他的法

定代理人代理，或者征得他的法定代理人的同意。B选项正确

。 6．继承法规定，继承自被继承人（ ）开始 A.出生时 B.死

亡时 C.立遗嘱时 D.遗产分割时 【答案】B。 解析：继承法第

二条规定，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。选项B正确。 7．甲

乙两人分别出资4万元合伙经营一饭店，后因经营管理不善，

用合伙财产清偿全部债务后，还欠丙4万元。现甲已经无力偿

还该债务，丙对乙提出请求，乙只同意偿还2万元，为此引发

纠纷。 甲乙对所欠丙的债务负何种责任?（ ） A、无限按份

责任 B、有限按份责任 C、无限连带责任 D、有限连带责任 

【答案】C。 解析：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规定：“合伙的债

务，由合伙人按照出资比例或者协议的约定，以各自的财产

承担清偿责任。合伙人对合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，法律另

有规定的除外。偿还合伙债务超过自己应当承担数额的合伙



人，有权向其他合伙人追偿。”个人合伙的合伙人对合伙的

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，对内则按照合伙人的出资比例或事

先约定分担债务。可知，甲乙对合伙债务应承担无限连带责

任。丙可以要求甲、乙中任何一人承担全部合伙债务。 8．

债务人向债权人表示同意延期履行拖欠的债务，这将在法律

上引起（ ） 诉讼时效的中止 B、诉讼时效的中断 C、诉讼时

效的延长 D、诉讼时效的开始 【答案】B。 解析：民法第140

条规定：“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、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

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。从中断时起，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

。”可见债务人向债权人表示同意延期履行债务将导致诉讼

时效的中断，从中断时起，诉讼时效重新计算。 9．张某因

下落不明被宣告死亡，其一间私房被其配偶李某继承。李某

与王某再婚，并将该房出租。后张某回来，要求李某返还房

屋，引发纠纷。经查，李某共收租金2万元。下列表述正确的

是（ ） A、张某与李某的婚姻关系继续有效 B、李某应返还

房屋，但无需返还租金 C、李某和王某离婚后，与张某的婚

姻关系继续有效 D、李某应返还房屋和租金给张某 【答案

】B。 解析：民法通则解释第37条规定：“被宣告死亡的人

与配偶的婚姻关系，自死亡宣告之日起消灭。死亡宣告被人

民法院撤销，如果其配偶尚未再婚的，夫妻关系从撤销死亡

宣告之日起自行恢复；如果其配偶再婚后又离婚或者再婚后

配偶又死亡的，则不得认定夫妻关系自行恢复。 ”本题中张

某已经被宣告死亡，其与李某的婚姻关系自宣告之日起消灭

，排除A、C项；“解释”第40条规定：“被撤销死亡宣告的

人请求返还财产，其原物已被第三人合法取得的，第三人可

不予返还。但依继承法取得原物的公民或者组织，应当返还



原物或者给予适当补偿。 ”可知李某作为张某的法定继承人

，在张某要求返还财产时应返还原物或给予适当补偿，法律

并未规定对财产产生的滋息如何分配，故李某仅需返还房屋

。故B项为正确答案。 10．王某生前有多份遗嘱，按时间先

后顺序为自书、公证、代书、录音遗嘱，则王某死后，应按

何种遗嘱执行?（ ） A、自书遗嘱 B、代书遗嘱 C、公证遗嘱

D、录音遗嘱 【答案】C。 解析：继承法第20条规定：“遗

嘱人可以撤销、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。立有数份遗嘱，内容

相抵触的，以最后的遗嘱为准。自书、代书、录音、口头遗

嘱，不得撤销、变更公证遗嘱。”可见公证遗嘱效力最高，

效力依次为录音遗嘱、代书、自书。王某死后，应按公证遗

嘱执行。 "#F2F7FB"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

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